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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案例丨中华老字号“大福来”作为未注册商标被认驰，对其复
制、摹仿构成侵权！

——沈阳市沈河区大福来酒店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天津大福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商
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

 
 

裁判要旨

 

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

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认定驰名商标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一）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二）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三）该商标的

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四）该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

录；（五）该商标驰名的其他因素。驰名商标的认定应当遵循个案认定、被动认定和按

需认定的原则。同时结合在案证据，在综合考虑2001年商标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各项因素

后，对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的商标给予与其知名度和显著性相对应的保护。

 

本案中，结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天津大福来公司是承继了天津“大福来”锅巴菜老

字号的权利主体。自1949年以来，天津“大福来”锅巴菜老字号的经营者通过开设门店

销售早点、小吃等方式，长期将“大福来”标志使用在锅巴菜这一商品上。虽“大福

来”系使用在锅巴菜商品上，但因锅巴菜属于早点、小吃，经营场所通常为早点铺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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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店等，故“大福来”作为店铺字号亦可以起到识别提供锅巴菜餐饮服务来源的作用。

综上，“大福来”作为未注册商标，于诉争商标申请日前在餐馆服务上已为我国相关公

众广为知晓，达到驰名程度。

 

诉争商标为“大福来”文字商标，与“大福来”未注册商标在文字构成、呼叫、整

体认读效果、含义等方面完全相同，诉争商标构成对“大福来”这一未注册商标的复

制、摹仿。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服务为“饭店”等4301类似群上的服务，与“大福来”

未注册商标使用的早点铺、小吃店等服务在服务目的、内容、方式、对象等方面相同或

相近。沈阳大福来酒店作为同行业经营者，理应知晓“大福来”未注册商标及其知名

度，但其未予避让，仍然申请与“大福来”未注册商标文字构成、呼叫完全相同的诉争

商标，主观上难谓善意。在“大福来”已构成未注册驰名商标且诉争商标构成对其复

制、摹仿的情况下，相关公众在接受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饭店”等服务时，容易认为

诉争商标与“大福来”未注册商标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进而减弱“大福来”未注册商

标的显著性或者不正当地利用其的市场声誉，致使天津大福来公司对已经驰名的“大福

来”未注册商标享有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因此，诉争商标的注册违反了2001年商标法

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在核定使用的全部服务上应予无效宣告。

裁判文书摘要

一审法院/案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2020）京73行初5876号

二审法院/案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22）京行终5980号

案由 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

二审合议庭

审   判   长  俞惠斌

审   判   员  陈   曦

审   判   员  张   璇

法官助理 杨   琦

书记员 刘   茜

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市沈河区大福来酒店，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

沈河区令闻街17号。 
经营者：王景晨。

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

土城路6号。 
法定代表人：申长雨，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萍萍，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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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天津大福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

红桥区西青道118-122号122门。 
法定代表人：裘澄，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涵，北京市万慧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薇，北京市万慧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裁判结果 撤销被诉裁定，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裁定。

二审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裁判时间 二〇二三年一月九日

涉案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01年）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三）项、第

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点击图片，欢迎使用） 
 

当您阅读至此，如果有最新的典型案例希望知产宝数据平台推送，请添加知产小管家微信

（微信号ip_butler或18611183071），并注明姓名和工作单位，知产宝将为您提供专属服

务；亦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登录知产宝官方网站进行商标、专利、裁判文书一站式检

索。

中国领先知识产权法律数据产品与服务提供商

裁判文书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22）京行终598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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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市沈河区大福来酒店，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令闻街17

号。

经营者：王景晨。

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6号。

法定代表人：申长雨，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萍萍，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员。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天津大福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西青道118-

122号122门。 

法定代表人：裘澄，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涵，北京市万慧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薇，北京市万慧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审理经过

上诉人沈阳市沈河区大福来酒店（简称沈阳大福来酒店）、国家知识产权局、天津大

福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天津大福来公司）因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一

案，不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73行初587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院于2022年10月8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2023年1月5日，上

诉人沈阳大福来酒店经营者王景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萍萍、天津

大福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涵、高薇到本院接受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23/3/27 商标案例丨中华老字号“大福来”作为未注册商标被认驰，对其复制、摹仿构成侵权！

https://mp.weixin.qq.com/s/jdy5hqIAM0p7Hxeny22AwQ 5/31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查明： 

一、诉争商标

1.注册人：沈阳大福来酒店。

2.注册号：5763443。

3.申请日期：2006年12月4日。

4.注册公告日期：2014年2月7日。

5.专用期限至：2030年1月27日。

6.标志：

（第5763443号商标，来源：知产宝商标数据库）

7.核定使用服务（第43类，类似群4301）：饭店；酒吧；茶馆；咖啡馆；住所（旅

馆、供膳寄宿处）。

二、引证商标

1.注册人：天津大福来公司。

2.注册号：568367。

3.申请日期：1990年11月2日。

4.注册公告日期：199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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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用期限至：2031年10月19日。

6.标志：

（第568367号商标，来源：知产宝商标数据库）

7.核定使用服务（第30类，类似群3008）：谷类制品。

三、被诉裁定

2020年1月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商评字[2020]第506号《关于第5763443号“大

福来”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认定：诉争商标获准注册日期为2014年2月7日，

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案实体问题适用2001年10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标法》（简称2001年商标法），相关程序问题适用2019年4月23日修正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2019年商标法）进行审理。天津大福来公司对诉争商标提

起的无效宣告请求，与其在此前对诉争商标提出过的异议复审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有

所不同。天津大福来公司提交的证据1-11、13-15等系新证据，并提出诉争商标的注

册申请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规

定的新主张。故依据上述新事实及新理由对诉争商标是否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条第

一款第（七）项、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进行审理。本案

中，“大福来”作为天津大福来公司的企业字号于1954年7月22日获准注册，远早于

诉争商标的申请日期；天津大福来公司的“大福来”字号及其主营的“大福来锅巴

菜”在诉争商标申请日之前已获得诸多荣誉，在餐饮服务行业上具备了一定知名度，

沈阳大福来酒店作为同行业者理应知晓该在先字号的存在。“大福来”并非固有词

汇，具有较高显著性，诉争商标由汉字“大福来”构成，与天津大福来公司的在先字

号“大福来”完全相同，核定使用在饭店、酒吧等服务上，易使相关公众认为诉争商

标与天津大福来公司存在特定联系，构成对其在先字号权益的损害，违反了2001年商

标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违反了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

第一款、第二十八条以及第三十一条“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

影响的商标”之规定。综上，国家知识产权局依照2001年商标法第三十一条、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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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和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裁定：诉争商标予以无效宣

告。

沈阳大福来酒店不服被诉裁定，在法定期限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四、其他事实

（一）诉争商标注册过程

2009年10月27日，诉争商标获得初步审定后，天津大福来公司对诉争商标提出异议；

2011年10月31日，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作出（2011）商标异字第41803

号裁定，认定诉争商标指定使用服务与引证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不类似，沈阳大福来酒

店恶意抄袭、摹仿、抢注引证商标证据不足，异议理由不成立，诉争商标予以核准注

册；2011年12月9日，天津大福来公司申请异议复审，主张诉争商标违反2001年商标

法第九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二十八条（所引证的商标即本案引证商标）

以及第三十一条之规定。2013年8月26日，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

（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作出商评字[2013]第49016号裁定（简称第49016号裁定），

认定诉争商标未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

条的规定，诉争商标遂于2014年2月7日获准注册。

（二）沈阳大福来酒店主体情况

沈阳大福来酒店提交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显示，沈阳大福来酒店注册于1999年8月

18日，经营范围为正餐、酒类、棋牌服务，组织形式为个人经营；沈阳大福来酒店二

部成立于2006年1月5日，经营范围为正餐服务、国产卷烟、酒零售，组成形式为个人

经营。

（三）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诉争商标无效

2018年4月17日，天津大福来公司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诉争商标无效，其主要理

由为：一、“大福来”自1949年登记注册为企业名称，后几经历史变迁，一直沿用至

今已长达七十年，被商务部评为第二批“中华老字号”，在“饭店”服务上已经具有

极高的显著性和知名度，事实上已经构成了餐饮服务上的未注册驰名商标。二、天津

大福来公司于2007年3月1日递交了“中华老字号”申报书，2010年被商务部评为第

二批“中华老字号”，商务部对中华老字号的认定条件之一为老字号“品牌创立于

1956年（含）以前”，可见尽管“大福来”于2010年才被评为“中华老字号”，但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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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证明天津大福来公司“大福来”品牌创立时间早于诉争商标申请日。诉争商标与天

津大福来公司的在先知名字号完全相同，是对天津大福来公司未注册驰名商标的复

制、摹仿，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侵犯了天津大福来公司在先字号权益。三、为了

牟取利益，沈阳大福来酒店在诉争商标注册后向天津大福来公司所在天津市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投诉，要求已经使用长达七十年的“大福来”餐饮品牌停止使用。给天津大

福来公司制造压力的同时私下又以转让许可为条件胁迫天津大福来公司与其合作，可

见其对“大福来”商标注册和使用都具有不正当意图。四、天津大福来公司于1990年

申请引证商标时，我国使用的是1988年版分类表，仅有商品类别，并无服务类别，因

此仅在第30类谷物制品商品上申请注册，但在实际经营中，“大福来”一直是以小吃

门店形式从事市场活动，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构成相同或类似服务上的近似商标。

五、“大福来锅巴菜”经使用已经成为天津市知名的回民风味小吃，被誉为回民小吃

三绝之一，也是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诉争商标的注册容易使公众对服务的质量和

来源产生误认。综上，天津大福来公司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据2001年商标法第十条

第一款第（七）项、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宣告诉争商

标无效。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

1.使用“大福来”字号经营“锅巴菜”的主体变迁情况

（1）《天津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工商业登记申请书》载明，张凤祥于1949年10月为开

设“大福来”字号经营“豆食”业而按章填具。该文书为在事先印制的制式表格内手

写填录相关内容而成，其中落款时间处“中华民国”“年”“月”“日”等字样为事

先印成，在“中华民国”与“年”之间的空白处手工填写有“一九四九”字样，在

“年”与“日”之间手工填写有“十”字样。“春三元记”商号为张凤祥为申请开设

“大福来”号经营“锅巴菜”出具《保结书》，该文书亦为在事先印成的制式文书上

手写填录相关内容而成，其落款时间处情形与上述《工商业登记申请书》大部分相

同，不同之处为手写时间月份为“十一”。1954年7月22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工商局下

发《天津市人民政府工商局企业登记证》，载明张凤祥为“大福来”企业的负责人，

性质为私营，经营业务为锅巴菜面茶，设立年月为1924年；从天津市红桥区档案馆调

取的《公私合营申请书》载明，张凤祥于1956年1月申请“大福来”与天津市饮食公

司公私合营。天津市福泉里、西青道、河北大街（出资人为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河

北街基层商店）“大福来”锅巴菜连锁店的内资企业法人基本情况（户卡），显示成

立时间、核准登记注册日期以及经营期限起始日期均为1956年1月1日。由天津市红桥

区饮食公司西北角基层商店盖章的《工商企业开业换证登记申请书》显示企业名称为

“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大福来回民锅巴菜铺”，企业地址为“（红）西大湾子54

号”，业务主管部门为“区饮食公司”，开业日期为“1956年”，填报日期为1980年

1月；申请日期为1984年11月26日的《商业企业登记申请书》申请将原核准登记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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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名称“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大福来回民锅巴菜铺”变更为“大福来锅巴菜

铺”，地址由“西大湾子3号”增加为“西大湾子3号、4号-6号”；申请日期为2000

年11月1日的《企业法人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盖章），申请

将“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大福来锅巴菜铺”的名称改为“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大福来锅巴

菜总店”，住所和经营场所地址由“红桥区西大湾子3号”变更为“红桥区大丰路89

号”；申请日期为2002年6月20日的《企业法人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申请将“天

津市红桥区饮食大福来锅巴菜总店”的名称改为“天津市大丰路大福来锅巴菜连锁

店”；2004年6月8日作出的《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显示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红桥分局核准“天津市大丰路大福来锅巴菜连锁店”将名称变更为“天津市清源大

福来锅巴菜连锁店”；2004年6月15日，天津市卫生局给“天津市清源大福来锅巴菜

连锁店”颁发的津（红桥）食卫字［2004］第C0799号《卫生许可证》显示，该连锁

店地址为“（红）咸阳北路清源道”。

（2）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红桥政发［2003］2号《关于撤销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

的决定》，决定撤销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落款时间为2003年1月3日。

（3）天津市红桥区商业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文件（津红商国投[2003]1号）关

于对天津市金桥餐饮商贸总公司（简称金桥公司）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决定，记载有

将红桥区饮食公司国有资产授权给金桥公司经营 ……原红桥区饮食公司债权债务及未了

事宜，均由金桥公司承担等内容；落款时间为2003年1月14日；前述证据1中天津市福

泉里、西青道大福来锅巴菜连锁店的内资企业法人基本情况（户卡）也显示出资人亦

为金桥公司。

（4）《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编号：1201060000083），载有内容“天津大

福来餐饮商贸有限公司企业名称，经审查符合国家有关企业名称登记管理的规定，现

予以核准”，落款时间为2005年12月20日；《卫生许可证》，单位名称为天津大福来

餐饮商贸有限公司，有效期限为2005年12月19日至2007年12月18日；2005年12月

23日制定的天津大福来餐饮商贸有限公司章程，显示其两大股东为金桥公司（占注册

资本的60%）以及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新村基层店（占注册资本的40%）。

（5）天津大福来餐饮商贸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6）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显示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2年5月21日核准天

津大福来餐饮商贸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天津大福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即本案天津大

福来公司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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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94年6月编印的《红桥区饮食公司简志》记载：1956年1月全行业公私合营，

成立公私合营红桥区饮食总店；1957年4月，改名为饮食公司红桥区经营管理处；

1958年又更名为红桥区饮食公司；1958年9月，原城厢区撤销，城厢区饮食公司一部

分与红桥区饮食合并为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大福来锅巴菜铺”坐落在红桥区春

德街西大湾子北口，是我市唯一的一家优质名品锅巴菜铺……大福来锅巴菜铺几经历史

变迁，光绪年间建在西头土地庙前，公私合营后旧址没变，但扩大了经营，1958年迁

至现红桥区西大湾子北口，文革期间曾更名为“新胜利”“大湾子”，1980年恢复老

字号。

（8）引证商标基本情况：1990年11月2日，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西北角基层商店大

福来锅巴菜铺（地址：天津市红桥区西大弯子3号）申请注册引证商标。引证商标曾先

后转让给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旗下的天津耳朵眼炸糕公司、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

新村基层店（2003年6月21日受让、2011年10月6日转出引证商标，其持有引证商标

期间作为两大股东之一出资成立天津大福来公司）、天津市红桥区商业国有资产投资

经营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27日被核准转让给天津大福来公司。

（9）2007年3月1日，天津大福来餐饮商贸有限公司填报“中华老字号”申报表；

2007年3月1日，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新村基层店出具授权证明，载明天津大福来餐

饮商贸有限公司系该基层店的上级主管单位，该基层店同意该公司使用“大福来”注

册商标，并参加“中华老字号”申报活动，该基层店不再依据此商标申报“中华老字

号”；2007年3月3日，天津市红桥区经济贸易委员会向天津市商务委出具认定书，认

定天津大福来餐饮商贸有限公司报送的关于申请“中华老字号”的材料真实可信；

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颁发认定“大福来”为“中华老字号”的证书，证书

编号为202019。

2.天津“大福来”所获部分荣誉

1991年11月，天津市大福来总店被天津市人民政府食品工业办公室、天津市食品工业

协会评为“1980-1990年天津市优秀食品企业”；1994年6月，“大福来锅巴菜”在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今晚报社广告部、天津市北方调查策划事务所举办的第二届天津

人最喜爱的消费品调查评选活动中荣获“天津人最喜爱的消费品”；1997年12月，天

津大福来锅巴菜铺的“大福来锅巴菜”在首届全国“中华名小吃”认定活动中被中国

烹饪协会颁发认定证书；1998年12月，“大福来锅巴菜”被天津市商业委员会、天津

市场信息中心及天津工商报社认定为“天津市场畅销品牌”；1999年5月，“大福来

锅巴菜”被天津市（宝丰杯）津门小吃大赛组织委员会认定为“津门十大名小吃”，

“大福来锅巴菜铺”获一等奖；1999年、2000年“大福来锅巴菜”被天津市商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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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及市场信息中心评为“天津市场畅销品牌”；2003年大福来总店被天津市商业委员

会授予“放心早点工程连锁企业示范店”；2009年10月，“大福来锅巴菜”制作技艺

被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3.以“大福来”为关键词在国家图书馆检索诉争商标申请日前发表的文章及报刊，其中

包括1985年1月2日《经济日报》刊登的《天津通讯：天津南市食品街见闻》、1985

年4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南市食品街竹枝词》、2001年11月29日《人民日

报》刊登的《难以割舍的锅巴菜》及2002年4月20日《合肥晚报》刊登的《食话食说

锅巴琐谈》等文章均提到天津的“大福来锅巴菜”。

4.1994年6月编印的《红桥区饮食公司简志》，记载有“大福来锅巴菜”1966年参加

天津市食品展销评比获第一名；1983年、1984年参加天津市饮食公司优质食品展销会

被评为“最佳食品”；1987年在天津市“群星杯”烹饪大赛中获风味小吃“群星

杯”；1990年被天津市政府命名为“市优产品”。

沈阳大福来酒店在商品评审阶段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了答辩，主要理由为：一、诉

争商标实际注册申请的时间为2002年，未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

之规定。二、“大福来”所获荣誉是基于引证商标而得，其知名度或影响力仅仅应局

限于“谷类制品”，而不能涵盖饭店等服务领域。三、在诉争商标注册日之前，引证

商标并不具备较高知名度，在案证据亦无法证明“大福来”商号在诉争商标注册日之

前已具有一定知名度。四、沈阳大福来酒店自1999年成立以来一直使用大福来商标，

至今已满二十年，其服务品质深受广大消费者一致好评，天津大福来公司提供的判决

案例与本案无关。五、天津大福来公司曾以相同的证据分别提出过商标异议申请和异

议复审，均已被驳回，现又请求无效宣告但没有提出任何新事实与新理由，属于恶意

申请，故意拖延时间，逃避处罚，阻碍沈阳大福来酒店正常依法维权。并向国家知识

产权局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

（1）关于第1471791号“大福”注册商标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撤销申请的决定；

（2）诉争商标注册证、注册申请书、沈阳大福来酒店营业执照复印件；

（3）引证商标详细信息；

（4）有关引证商标的部分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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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沈阳大福来酒店经营者王景晨向天津市红桥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举报天津大

福来公司涉嫌商标侵权行为的处理情况告知函，内容为“因天津大福来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已于2018年4月17日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就涉案的争议商标

（“大福来”注册号5763443）申请无效宣告，正等待评审结果，我局对该案中止调

查”，落款时间为2018年6月27日；

（6）天津大福来公司网络加盟信息截图；

（7）有关诉争商标在异议程序中的答辩申请书复印件。

在原审诉讼阶段中，沈阳大福来酒店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

（1）诉争商标注册证、商标注册申请书、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知识产权报《关于对确

权商标在〈中国知识产权报〉进行集中展示的通知》、沈阳大福来酒店《个体工商营

业执照》；

（2）中国商标网截图及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处查询的诉争商标相关档案复印件；

（3）天津市移动新媒体“津云特稿”刊发题为《卖了这么多年嘎巴菜，咋就侵权了？

天津大福来有话说》新闻报道等。

国家知识产权局向原审法院补充提交了天津大福来公司在异议及异议复审阶段提交的

如下证据：

（1）企业宣传册及店面照片复印件；

（2）“大福来”于2009年、2010年所获荣誉证书，包括2010年获得天津市著名商标

证书、“大福来”中华老字号认定证书、2009年“大福来”品牌被认定为“津门老字

号”、2009年天津大福来餐饮商贸总公司的锅巴菜、粘食、糕干、开花馒头及面茶获

得中国清真名小吃证书；

（3）引证商标注册证、续展证明及转让证明、授权证书（复印件）；

（4）书法家赵半知为“大福来”提写牌匾的照片；

（5）沈阳大福来酒店申请“大福来”商标详细信息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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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此说明称，天津大福来公司在商标无效宣告程序中提交的证据里，

仅重复提交了异议复审程序中证据2里的“大福来”中华老字号认定证书及申报书，无

效宣告程序中的其他证据均为新证据。

天津大福来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

（1）金桥公司企业登记信息打印件及股权结构图；

（2）金桥公司于2019年1月11日作出的津金字[2019]第1、4、5、6号文件，内容为

注销天津市清源、福泉里、西青道 大福来锅巴菜连锁店和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大福来锅

巴菜总店丁字沽分店的报告或批复；

（3）从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市红桥区档案馆和天津市红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天

津大福来公司使用大福来字号的店面经 营变化情况（无效宣告程序中已提交）；

（4）从天津市红桥区档案馆调取的《公私合营申请书》《红桥区饮食公司简志》（无

效宣告程序中已提交）；

（5）加盖有天津市档案馆证明材料专用章的《天津市人民 政府工商局工商业登记申请

书》《保结书》《天津市人民政府企业登记证》等。

沈阳大福来酒店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指出证据3-4与商标无效宣告程序中提交内

容相同的证据上所加盖的专用章样式不同，分别为：证据3的样式为“天津市红桥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档案资料查询专用章”，“档案资料查询专用章”呈一行分布；无效宣

告程序中提交的同样内容证据，其样式为“天津市红桥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档案

资料查询专用章”，且“档案资料查询”与“专用章”呈两行分布；证据4《公私合营

申请书》《红桥区饮食公司简志》所加盖的专用章为“天津市红桥区档案馆证明材料

专用章”，无效宣告程序中同样内容证据加盖的公章仅为“天津市红桥区档案馆”，

《公私合营申请书》还有未加盖天津市红桥区档案馆印章的复印件版本。同时提出证

据5中《工商业登记申请书》《保结书》的落款时间写法有悖常识，证据5三份文件上

的笔迹系碳素笔、水性笔后期书写，且无效宣告程序中提交的这三份文件上均没有加

盖天津市档案馆证明材料专用章，因此，质疑证据5三份文件的真实性。

对此，原审法院就天津大福来公司在原审诉讼中与其在商标评审程序中提交证据出现

两版不同专用章的情况，函询天津市红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该局回复称：“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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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根据《中共天津市红桥区委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红桥区机构

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津红党发【2019】3号）要求，原红桥区市场和监督管理

局经整合后，重组为红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资料查询专用章随之进行更换……你

院询问的两版公章分别为我局档案查询业务曾用章和现用章，特此说明。”

综合以上证据所载相关内容，原审法院梳理出如下事实：1949年10月，张凤祥正式申

请开设“大福来”字号经营锅巴菜；1956年公私合营；1958年迁至红桥区西大湾子北

口；1980年1月，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西北角基层商店（代章）为“恢复原名称”

向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开业换证登记填报《工商企业开业换证登记申请书》，

填报名称为“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大福来回民锅巴菜铺”，地址为“红桥区西大湾

子54号”，开业日期填写为“1956年”，老字号得以恢复；1984年11月26日更名为

“大福来锅巴菜铺”，经营地址由“西大湾子3号”增加为“西大湾子3号、4号-6

号”；1990年11月2日，“大福来锅巴菜铺”申请在第30类谷类制品商品上注册引证

商标，并于1991年10月20日获准注册；2000年11月1日，“大福来锅巴菜铺”（天

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代章）申请将企业名称变更为“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大福来锅巴菜

总店”，住所和经营场所地址由“红桥区西大湾子3号”变更为“红桥区大丰路89

号”；2002年6月20日，“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大福来锅巴菜总店”申请将名称变更为

“天津市大丰路大福来锅巴菜连锁店”；2003年1月3日，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被撤

销；2003年1月14日，红桥区饮食公司国有资产被授权给金桥公司经营，原红桥区饮

食公司债权债务及未了事宜，均由金桥公司承担；2003年6月21日，天津市红桥区饮

食公司新村基层店受让引证商标；2004年6月8日，“天津市大丰路大福来锅巴菜连锁

店”名称变更为“天津市清源大福来锅巴菜连锁店”，地址为“咸阳北路清源道”；

2005年12月23日，金桥公司以及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新村基层店共同出资成立“天

津大福来餐饮商贸有限公司”；2007年3月1日，“天津大福来餐饮商贸有限公司”申

报“大福来”为中华老字号；2010年被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2012年5月21日，

“天津大福来餐饮商贸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天津大福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即

本案天津大福来公司现名称；2019年1月11日，“天津市清源大福来锅巴菜连锁店”

被其出资人金桥公司注销。自1980年起，曾经陆续以“大福来”为字号经营餐饮业的

门店还有天津市福泉里大福来锅巴菜连锁店、天津市西青道大福来锅巴菜连锁店、天

津市红桥区饮食大福来锅巴菜总店丁字沽分店、天津市河北大街大福来锅巴菜连锁二

店等几家，上述各门店或隶属于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或在该公司管理之下，或由

该公司授权使用“大福来”字号，其中，由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河北街基层商店出

资的天津市河北大街大福来锅巴菜连锁二店于2004年10月21日被注销，其余由金桥公

司出资的福泉里、西青道、丁字沽各店也于2019年1月被金桥公司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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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审法院另查，针对天津大福来公司就国家知识产权局在被诉裁定中认定诉争商标未

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所提异议，沈阳大福来酒店向原审法院书面述

称：自有“中华老字号”评定标准的1991年至申请诉争商标的2006年12月4日之前，

“大福来”商标并未取得中华老字号称号，因此不具有等同于中华老字号的较高知名

度，更不是驰名商标，且根本不存在天津大福来公司自称的等同于驰名商标程度的法

律概念。天津大福来公司商标申请并获得中华老字号称号，是基于其锅巴菜制作技

艺，中华老字号是对其锅巴菜制作技艺的荣誉授予。而且天津大福来公司所获荣誉证

书以及其提交证据中的新闻报道，都是基于锅巴菜这种仅在天津地区存在的极具地域

限制性的风味小吃，产品本身不具备全国范围的普遍性及知名度。诉争商标核定使用

服务为提供餐饮、提供正餐的酒店和饭店，这与谷类制品锅巴菜制作相差甚远。国家

知识产权局对此回复法院称：坚持被诉裁定意见。

一审法院认为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

一、本案法律适用及“一事不再理”问题

2014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2014年商标法）于2014年

5月1日施行，本案诉争商标于2014年商标法实施前核准注册，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

则，本案实体问题的审理应当适用2001年商标法，相关程序问题的审理应当适用2014

年商标法，故沈阳大福来酒店有关被诉裁定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于法无据，不能成

立。

关于“一事不再理”，本案中，应根据天津大福来公司对于诉争商标的无效宣告请求

相较于已经生效的异议复审裁定是否提出了新的事实与理由进行判断：

首先，天津大福来公司在异议复审程序中主张诉争商标违反了2001年商标法第九条、

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二十八条以及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其中关于诉争商标是

否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所引证的商标也是本案引证商标；天津大福来

公司在本案无效宣告程序中主张诉争商标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

项、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以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故相较于异议复审程序，

天津大福来公司在无效宣告程序中援引诉争商标的注册违反了2001年商标法第十条第

一款第（七）项、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已构成新的理由。因此，国家知识产权局对

诉争商标的注册是否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第十三条第一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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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作出认定并不属于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进行审理，被诉裁定对上述新的无效

理由及事实进行评审并不违反2014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

例》（简称2014年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有关“一事不再理”的规定。

其次，天津大福来公司在异议复审程序与无效宣告程序均主张诉争商标的注册违反

2001年商标法第二十八条（同一引证商标）、第三十一条“不得损害他人在先权利

（字号）”以及“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之

规定，但其新提交的证据不属于在异议复审裁定作出后新发现的证据，亦不属于在异

议复审程序中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交的证据，故不足以形

成新的事实以佐证其上述主张的成立。因此，对于有关诉争商标是否违反2001年商标

法第二十八条（同一引证商标）、第三十一条“不得损害他人在先权利（字号）”以

及“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之规定所进行的

实质审查在本案无效宣告程序中已构成“一事再理”之情形，显属不当，本院予以纠

正。

另，诉争商标经异议复审后于2014年2月7日公告注册，天津大福来公司于2018年4月

17日提起无效宣告请求，并未超过五年期限，故沈阳大福来酒店的此项主张不具有事

实根据。

二、诉争商标的注册是否违反了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

本案中，天津大福来公司在无效宣告请求中明确主张了诉争商标的注册违反2001年商

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而国家知识产权局在被诉裁定中也就该理由进行了审查

和认定，否定了天津大福来公司该项主张。但因被诉裁定结论因天津大福来公司主张

的其他理由而支持了天津大福来公司宣告诉争商标无效的请求，所以天津大福来公司

没有对被诉裁定提起诉讼。而该项认定系对沈阳大福来酒店有利之认定，沈阳大福来

酒店也不会主动要求法院审查。因此如法院对此不予审查，将使天津大福来公司丧失

对该项理由获得司法救济的机会，有失公平。为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保证被诉裁定

兼具程序合法性和实体合法性，法院在给予各方当事人对此陈述意见的机会后，就诉

争商标是否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进行审理。

本案中，有文字记载的在天津市以“大福来”为字号经营锅巴菜的历史可以上溯至

1924年，1949年正式申请登记，系统梳理相关证据，可以认定天津大福来公司是目前

天津“大福来”锅巴菜老字号传承有序的权利主体。该老字号经营至今所获荣誉，包

括被天津市人民政府食品工业办公室、天津市食品工业协会评为“1980-1990年天津

市优秀食品企业”、1990年被天津市政府命名为“市优产品”、1994年6月荣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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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人最喜爱的消费品”称号、1997年12月被中国烹饪协会认证为“中华名小吃”、

1998年、1999年、2000年连续三年被认定为“天津市场畅销品牌”、1999年被认定

为“津门十大名小吃”等。《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央级、全国性媒体及《合

肥晚报》等天津市以外的其他地方媒体自1980年代起对天津“大福来锅巴菜”时有报

道。因“锅巴菜”属于早点、传统小吃这一特点，经营这一商品的店铺通常情况下就

是早点铺或小吃店。“大福来”作为这些餐饮店铺的字号既可以起到区别“锅巴菜”

商品来源的作用，也可以起到区别提供锅巴菜餐饮服务来源的作用。因此上述荣誉和

相关宣传报道所体现出的“大福来”这一商业标识上的商誉，可以认定为“大福来”

商标在餐饮服务上驰名度的体现。结合天津大福来公司于2007年即开始申报“中华老

字号”并于2010年申报成功的事实，足以认定天津大福来公司的“大福来”商标在诉

争商标申请注册之前在餐饮等服务上在我国已经具有较高知名度、为我国相关公众所

熟知，在饭店、餐饮等行业构成未注册的驰名商标。诉争商标为文字组合“大福

来”，其核定使用在饭店等服务上，容易使相关公众将其与天津大福来公司在餐饮服

务上构成驰名的未注册的“大福来”商标相混淆，进而损害天津大福来公司的合法利

益。综上，诉争商标的注册因违反了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应予无

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诉争商标不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认定有误，

应予以纠正。

另，关于沈阳大福来酒店有关天津大福来公司在原审诉讼阶段与商标评审阶段提交的

证据出现公章版本不同而质疑上述证据真实性的主张，法院结合天津市红桥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的回复认为，出现两版公章系行政机关名称变更所致，故对该证据材料的真

实性予以认可。关于沈阳大福来酒店认为天津大福来公司在诉讼中提交的证据4所盖公

章为“天津市红桥区档案馆证明材料专用章”，与天津大福来公司在商标评审程序提

交相同内容证据还有所盖公章为“天津市红桥区档案馆”和不带有档案馆章两种形式

亦构成不同，法院认为上述两版公章或不带章的不同形式的证据彼此并不冲突，故在

沈阳大福来酒店未举证证明存在伪证等情形的条件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亦予以认

可。

至于沈阳大福来酒店针对天津大福来公司提交的落款时间为1949年的两份文书所提出

的质疑，法院认为，这两份文书落款时间系填表人在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左右这一时期

内在时间落款处印有“中华民国”字样的旧版制式表格或文书上按照新中国成立后采

用公元纪年方式填写当年（一九四九年）日期所造成的一种情形，并不能仅凭这一点

就否定该证据的真实性；至于沈阳大福来酒店还质疑包括这两份证据在内以及1954年

7月22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工商局企业登记证》三份文件手工填写部分的笔迹系碳素

笔、水性笔后期书写，且存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和原审诉讼程序中提交的相同文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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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津市档案馆证明材料专用章和无该专用章两种形式，法院认为亦不足以仅凭这种

性质的质疑就否定上述三份文件的真实性。

此外，天津大福来公司在无效宣告程序中明确提出诉争商标的注册违反2001年商标法

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应予以无效这一在异议复审中未曾主张过的理由，但国家知

识产权局对此却未予审查认定，明显属于漏审，亦构成程序违法。

一审裁判结果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

（三）项之规定，判决：撤销被诉裁定，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裁定。

上诉人诉称

沈阳大福来酒店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及“本

院认为”的第二部分，并依法作出重新认定，认定原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其主要上

诉理由为：一、天津大福来公司在商标评审程序中明确主张诉争商标的注册违反了

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在被诉裁定未支持其主张后，并未在法定期限

内提起行政诉讼。但原审法院在此情形下就诉争商标的注册是否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

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审理，属超范围审理，违法了法定程序。二、2001年商标法

第十三条第一款指向未注册驰名商标，但天津大福来公司在商标评审阶段和原审诉讼

阶段中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将“大福来”作为未注册商标在第43类服务上进行了经营

和宣传，所提交的至今所获荣誉均为复印件，所提交商标使用证据均为第三方媒体对

天津大福来公司经营的“锅巴菜”的客观报道。原审法院在此情形下认定天津大福来

公司的“大福来”商标在诉争商标申请日前在餐饮等服务上构成未注册驰名商标缺乏

事实依据。三、沈阳大福来酒店在原审诉讼中曾依法提出对天津大福来工商登记和公

私合营等证据进行调查取证申请但未获准许，沈阳大福来酒店因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

的证据以及天津大福来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均为复印件故不予认可该些证据真实性，

原审庭审未完成举证质证环节，原审法院在前述情况下就作出判决，属于严重程序违

法。四、原审法院关于应由沈阳大福来酒店提交否定天津大福来公司证据4真实性的反

证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

国家知识产权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维持被诉裁

定。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天津大福来公司在商标评审阶段中提交的证据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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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均未在异议复审程序中提交过，上述新证据相对于异议复审程序中已提交过的证据

而言，显然属于新的事实；且民事诉讼法并未要求当事人对已经发生但新发现的证据

必须在之前的异议复审案件中全部提交。在本案新证据足以对案件结论造成实质性影

响的情况下，国家知识产权局基于新事实针对前述条款进行实质审理并无不当，未构

成程序违法。二、天津大福来公司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未注册的“大福来”商

标在诉争商标申请日前，在饭店、餐饮等服务上经长期广泛的宣传使用已达到相关公

众所熟知的程度，故诉争商标注册未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天津大福来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本院认为”中

关于被诉裁定对2001年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审查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认定，维

持被诉裁定。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天津大福来公司在本案商标评审程序中提交了

大量异议复审程序未提交过的新证据，前后相同的证据仅有四份；且本案相对于此前

的异议复审程序出现了沈阳大福来酒店经营者王景晨向相关行政部门举报天津大福来

公司使用“大福来”侵害其商标权等新事实，被诉裁定关于2001年商标法第二十八

条、第三十一条的审查未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规定。二、在案证据足以证明天津大

福来公司的“大福来”品牌经过多年经营具有较高知名度，在诉争商标申请日前达到

了驰名商标程度；诉争商标的注册构成复制、摹仿他人未注册驰名商标行为，极易导

致相关公众混淆，应予撤销，故原审判决中关于诉争商标的注册违反了2001年商标法

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认定应予维持。三、天津大福来公司在商标评审阶段提出的新

主张包括2001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于该项主张未予

审查。但鉴于被诉裁定已经支持了天津大福来公司的部分主张，并对诉争商标予以无

效宣告，原审法院虽然更换了法律适用，但认定结论亦与被诉裁定相同，故天津大福

来公司对于该裁定结果予以认可，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可在纠正法律适用的前提下

对于被诉裁定结论部分予以维持，而无需发回重裁。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证据采信得当，且有被诉裁定、诉争商标和

引证商标的商标档案、各方当事人在商标评审阶段和原审诉讼阶段提交的证据、原审

法院函询材料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诉讼阶段，沈阳大福来酒店向本院提交了如下主要证据：

1.《关于王景晨要求查验“大福来”档案真假的问题的回复》，落款单位为“服务中心

统计与档案管理部”，落款时间为2022年8月30日，回复加盖“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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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信访处”公章，且有“原天津市工商局成立于1978年，现市场监管委无早于

1980年1月关于‘大福来’的市场主体登记档案”等内容；

2.天津大福来公司的市场主体注册登记情况证明；

3.1981年天津市商业、饮食业、服务业验证登记表；

4.天津市清源大福来锅巴菜连锁店内资企业法人基本情况（户卡）；

5.天津“大福来”老字号申报材料。

沈阳大福来酒店称：1.根据前述证据1，天津大福来公司所提交的1980年1月以后天津

“大福来”老字号主体变迁的材料系虚假证据，同时亦认可其未在本案中提交前述主

体另有他人的相反证据；2.证据2-5中显示的店铺面积、员工人数、店铺分布等不足以

证明“大福来”未注册商标已达到了驰名程度，例如根据《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

（修订版）》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当事人请求认定商标所使用的商品

或服务在国内的主要销售区域应当不少于10个省份”，但天津“大福来”老字号的店

铺均在天津市内。

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天津大福来公司认可除前

述证据1之外的证据的真实性，但均不认可前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关于1980年1月之前

的“大福来”主体变迁材料，天津大福来公司解释其所提交的相关材料并非来源于天

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而是来源于天津市档案馆等单位。

本院另查：

1.第49016号裁定认定：“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大福来’作为其商标在饭店等

相同或类似服务项目上已在先使用，亦不能证明‘大福来’作为其商号在饭店等相同

或类似服务项目上已在先登记并具有较高知名度。因此，被异议商标的注册申请未违

反《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2.原审法院于2020年10月28日组织庭审，沈阳大福来酒店在原审庭审中已就国家知识

产权局、天津大福来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发表了意见。

3.《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由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其第十九条第二款规

定，“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在认定驰名商标时，应当综合考虑的前款各项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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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以满足全部因素为前提。”

4.天津大福来公司在原审诉讼阶段提交了主体变迁档案等证据的原件，仅提交奖状等所

获荣誉照片而未提交相关荣誉原物。

此外，在二审诉讼阶段，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天津大福来公司未在商标评审阶段提交

证据原件，称天津大福来公司提交的来源于档案馆的材料虽系复印件，但均加盖了出

具单位的公章；所获荣誉等证据虽未提交原件，但综合全案证据已可形成完整的证据

链证明天津大福来公司所主张事实，故天津大福来公司未提交证据原件不影响涉案相

关事实的认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另表示原审法院关于被诉裁定未审查天津大福来公司

依据2001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所提主张属程序违法的认定不当。

经询，沈阳大福来酒店认可其所主张的存在加盖公章与否、制式表格中存在手写痕迹

等证据瑕疵的证据系与天津“大福来”老字号经营主体变迁相关的证据。关于其提交

的落款时间为1949年的两份文书以及《天津市人民政府工商局企业登记证》三份证据

存在于商标评审阶段提交的版本未加盖公章，但于原审诉讼阶段提交的版本加盖了公

章的差异，天津大福来公司解释系原审诉讼阶段到相关单位补盖公章所致。

以上事实，有沈阳大福来酒店提交的二审证据、原审开庭笔录、第49016号裁定、

《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二审询问笔录等在案佐证。

二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因被诉裁定于2019年商标法施行后作出，故本案实体问题应适用2001年商

标法，程序问题应适用2019年商标法进行审理。原审法院关于本案相关程序问题的审

理应当适用2014年商标法的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天津大福来公司依据2001年商标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

一条对诉争商标提出无效宣告申请是否构成“一事不再理”的情形；二、原审法院就

诉争商标的注册是否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进行审理等是否属程序

违法；三、诉争商标的注册是否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一、关于“一事不再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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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申请人撤回商标评审申请的，不得以相同

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评审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对商标评审申请已经作出裁定或者

决定的，任何人不得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评审申请。但是，经不予注册复审

程序予以核准注册后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起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除外。”

前述条款中关于“经不予注册复审程序予以核准注册后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起宣告注

册商标无效的除外”的规定，系源于2014年商标法简化了商标异议程序。因对于2014

年商标法实施后初步审定的商标而言，一旦异议不成立，商标即获注册，故异议人可

以依据2014年商标法实施条例其他条款规定，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申请宣告商标无

效，而并不存在因异议人怠于提起异议复审，使被异议商标获准注册。

本案中，诉争商标于2006年12月4日申请注册，2011年12月13日天津大福来公司提

出异议复审，2013年8月26日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诉争商标未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

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诉争商标于2014年2月7日获准注册。因

此，本案诉争商标核准注册时间在2014年商标法施行之前，不属于前述条款的例外情

形，本案仍需判断诉争商标异议复审程序与本案无效宣告程序是否系以相同的事实和

理由提出申请进而构成“一事不再理”的情形。

当事人依据在原行政行为之后新发现的证据，或者在原行政程序中因客观原因无法取

得或在规定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提出的申请，不属于以“相同的事实”再次提出申

请。是否属于以“相同的理由”再次提出申请，则需结合当事人在原行政程序中主张

的理由、原行政程序涉及的引证商标是否相同等因素进行判断。

在诉争商标异议复审程序中，天津大福来公司主张诉争商标违反了2001年商标法第九

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其中关于诉争商标违反

2001年商标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所引证的商标为本案引证商标。本案中，天津大福来

公司主张诉争商标违反了2001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二十八条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因此，天津大福来公司在本案中基于2001年商标法

第二十八条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对诉争商标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构成以“相同的理

由”再次提出申请的情形。

但如天津大福来公司在本案中基于2001年商标法第二十八条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提出

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为新事实，亦不构成“一事不再理”之情形。本案中，首先，天

津大福来公司在商标评审阶段中提交的证据1-11、13-15虽系新证据，但其中相当部

分与“大福来”字号在诉争商标申请日前具有知名度相关的证据均于诉争商标异议复

审程序提起之日前即已形成，天津大福来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或解释其系因客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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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无法在异议复审程序中取得并提交该部分证据。对于天津大福来公司在本案中提交

的形成于异议复审程序之后的新证据，因均系诉争商标申请日之后形成的证据，故与

其在诉争商标异议复审程序中提交的2010年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天津市著名

商标证、“中华老字号”证书、“津门老字号”证书、“中华老字号”申报表等证据

一致，均无法证明“大福来”字号或未注册商标在诉争商标申请日前已具有一定影

响，因此，该部分新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情况与诉争商标异议复审阶段相比未发生实

质性变化，亦不构成新的事实。因此，天津大福来公司在诉争商标异议复审程序和本

案无效宣告程序中提交的证据虽在数量形式、内容上存在差异，但仍属以“相同的事

实”提出申请。

而天津大福来公司提交的与沈阳大福来酒店经营者王景晨向相关行政部门举报其侵害

商标权的事实，不影响诉争商标的注册是否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

条的规定的认定。

综上，天津大福来公司在本案中主张诉争商标的注册违反2014年商标法第二十八条、

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构成“一事不再理”的情形。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国家知识产

权局和天津大福来公司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一）原审法院依据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进行审查认定是否属于超范围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

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

2020年12月29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商标授权确权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范围，一般应根据

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确定。原告在诉讼中未提出主张，但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认定

存在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在各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后，可以对相关事由进行审查并作

出裁判。”

本案中，天津大福来公司在商标评审阶段依据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主张

诉争商标予以无效宣告，被诉裁定亦作出“诉争商标注册未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

条第一款的规定”的认定。因此，虽天津大福来公司未就被诉裁定中的相关认定在法

定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但因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适用和认定属于本案被

诉行为的一部分，且天津大福来公司在原审诉讼中亦提出诉争商标的注册违反了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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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的主张，故原审法院对此进行审理并无不当，不属于

超范围审理，未违反法定程序。

（二）原审法院未予准许沈阳大福来酒店的调查取证申请等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

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

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简称民

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

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虽沈阳大福来酒店在原审诉讼中就天津大福来公司所提交的相关证据提出调查取证申

请，但原审法院已就相关证据所盖公章差异问题向天津市红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

函询并获得回复，故沈阳大福来酒店的调查取证申请属于前述规定中“无调查收集必

要”之情形，原审法院未予准许申请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未违反法定程序。

另，根据原审开庭笔录，沈阳大福来酒店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已就国家知识局、天津大

福来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发表了意见，其关于原审庭审未完成

举证质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三）原审法院根据天津大福来公司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认定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

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

本。”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提

交书证原件确有困难的，包括下列情形：（一）书证原件遗失、灭火或毁损的；

（二）原件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经合法通知提交而拒不提交的；（三）原件在他

人控制之下，而其有权不提交的；（四）原件因篇幅或者体积过大而不便提交的；

（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通过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或者其他方式无法获得

书证原件的。前述规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审查判断

书证复制品等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本案中，考虑到与“大福来”老字号权利承继主体历史变迁的相关证据形成时间较

早、特定历史时期下的经营主体登记行政管理制度、奖状等所获荣誉数量较多且实物

较大等因素，原审法院在天津大福来公司所提交的前述证据非原件或原物的情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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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全案证据形成的证据链查明案件事实并作出相关认定，未违反民事诉讼法相关规

定，不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四）被诉裁定未就2001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进行审查认定是否属程序

违法

虽被诉裁定未对天津大福来公司基于2001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所提主张

进行审理，但被诉裁定依据2001年商标法第三十一条对诉争商标予以宣告无效，前述

漏审情形虽属程序瑕疵，但并未对天津大福来公司权利产生实际影响，故原审法院认

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前述漏审情形构成程序违法有误，本院对此予以指正。

据此，天津大福来公司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诉争商标的注册是否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

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

用。”2001年商标法第十四条规定：“认定驰名商标应当考虑下列因素：（一）相关

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二）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三）该商标的任何宣传

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四）该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

（五）该商标驰名的其他因素。”

驰名商标的认定应当遵循个案认定、被动认定和按需认定的原则。同时结合在案证

据，在综合考虑2001年商标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各项因素后，对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广

为知晓的商标给予与其知名度和显著性相对应的保护。

本案中，虽使用“大福来”字号经营锅巴菜的主体历经多次变迁，但结合天津大福来

公司提交的决定、章程、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等证据，可以认定天津大福来公司

是承继了天津“大福来”锅巴菜老字号的权利主体。结合天津大福来公司提交的主体

变迁证据及其在二审阶段对1980年1月以前相关证据来源的解释，以及沈阳大福来酒

店明确认可其未提交“大福来”锅巴菜老字号承继主体另有他人的相反证据等因素，

沈阳大福来酒店提交的《关于王景晨要求查验“大福来”档案真假的问题的回复》中

的相关记载不足以推翻前述事实。

天津大福来公司提交的天津大福来总店以及天津大福来锅巴菜铺等主体自1991年以来

所获的各项荣誉、天津市红桥区经济贸易委员会向天津市商务委出具的认定书、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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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检索文章及报刊、1994年红桥区饮食公司简志中的记载等证据，可以证明自

1949年以来，天津“大福来”锅巴菜老字号的经营者通过开设门店销售早点、小吃等

方式，长期将“大福来”标志使用在锅巴菜这一商品上。虽“大福来”系使用在锅巴

菜商品上，但因锅巴菜属于早点、小吃，经营场所通常为早点铺或小吃店等，故“大

福来”作为店铺字号亦可以起到识别提供锅巴菜餐饮服务来源的作用。综上，“大福

来”作为未注册商标，于诉争商标申请日前在餐馆服务上已为我国相关公众广为知

晓，达到驰名程度。

关于沈阳大福来酒店所述使用诉争商标的锅巴菜店铺均位于天津市故不符合《驰名商

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关于认定驰名商标的相关要件，且“大福来”老字号的经营规模

小、效益低等上诉理由，《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并非人民法院认定驰名商标应

予援引的规范依据；即便人民法院参照该规定中的相关条款对相关商标是否达到驰名

程度进行审查，根据该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亦非应满足全部要件才可认定某一商标

构成驰名商标；沈阳大福来酒店于二审诉讼阶段提交的证据3、4所指向的天津“大福

来”老字号经营者设立于1980年，结合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前述证

据中所记载的店铺面积、员工人数等均反而已证明“大福来”未注册商标的使用规模

等事实。据此，沈阳大福来酒店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诉争商标为“大福来”文字商标，与“大福来”未注册商标在文字构成、呼叫、整体

认读效果、含义等方面完全相同，诉争商标构成对“大福来”这一未注册商标的复

制、摹仿。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服务为“饭店”等4301类似群上的服务，与“大福

来”未注册商标使用的早点铺、小吃店等服务在服务目的、内容、方式、对象等方面

相同或相近。沈阳大福来酒店作为同行业经营者，理应知晓“大福来”未注册商标及

其知名度，但其未予避让，仍然申请与“大福来”未注册商标文字构成、呼叫完全相

同的诉争商标，主观上难谓善意。

在“大福来”已构成未注册驰名商标且诉争商标构成对其复制、摹仿的情况下，相关

公众在接受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饭店”等服务时，容易认为诉争商标与“大福来”

未注册商标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进而减弱“大福来”未注册商标的显著性或者不正

当地利用其的市场声誉，致使天津大福来公司对已经驰名的“大福来”未注册商标享

有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因此，诉争商标的注册违反了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的规定，在核定使用的全部服务上应予无效宣告。

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沈阳大福来酒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相关上诉理由均不能成

立，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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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天津市红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回复，天津大福来公司在商标评审阶段和原审诉

讼阶段提交的证据出现公章版本不同系因行政机关名称变更所致。天津大福来公司提

交的落款时间为1949年的两份文书，落款处存在“中华民国”字样的旧版制式表格或

文书上按照新中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方式填写的情形，系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个月左

右这一过渡时期的特殊情形，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不宜仅凭该点即否定该证据的

真实性。前述两份文书以及《天津市人民政府工商局企业登记证》三份文件手工填写

部分笔迹虽为手工书写，但制式表格中存在手工书写并不违反一般生活逻辑。虽前述

三份文书与天津大福来公司在原审诉讼阶段提交的证据4，与其商标评审阶段提交的同

一证据均存在是否加盖天津市红桥区档案馆公章的差异，但结合二审诉讼阶段天津大

福来公司对此作出的合理解释，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亦可认定其真实性。且前述

证据系与天津“大福来”老字号经营主体变迁相关的证据，而与该事实相关的证据已

可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天津大福来公司为天津“大福来”老字号现权利主体。因此，

据此，沈阳大福来酒店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审裁判结果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沈阳大福来酒

店、国家知识产权局、天津大福来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

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

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

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沈阳市沈河区大福来酒店负担40元，由国家知识产

权局、天津大福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分别负担30元（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惠斌

审　判　员 　陈   曦

审　判　员 　张   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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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三年一月九日

法 官 助 理 　 杨   琦

书　记　员 　刘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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